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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罗钦顺佛教观以“宗儒排佛”为学术旨 归，其 从 伦 理 观 与 心 性 论 两 个 方 面 论 证 了“儒 佛 二 道”，批 驳“佛 禅

甚浅”；罗氏“尊信程朱”，指摘“象山分明是禅”、“阳明安于禅学”，认为“心学为禅”。一方面，罗氏“卫道有功”；另一

方面，罗氏“评佛有偏”。关于罗钦顺佛教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深 化 对 明 代 儒 士 排 佛 的 认 知 与 理 解，具 有 重 要 的 学

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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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罗钦顺（公元１４６５—１５４７），字允升，自号整庵，
江西泰和 人。弘 治 六 年 进 士 及 第，授 翰 林 院 编 修，
后长期为 官、生 活 于 陪 都 南 京。晚 年 辞 官 归 隐，于

理学用力既 专 且 久，成 为 明 中 叶“朱 学 后 劲”，是 明

代最重要的朱学思想家［１］。传世著作为《困知记》、
《整庵存稿》。有明一代，王学日盛、朱学式微，罗氏

深感儒者浸染佛学于儒学百害而无一利，故力主辟

佛、批驳佛学。在罗氏的著作中，有关佛教的言论、
叙述很多，甚至专辟一卷极深探讨佛教理论、典籍。
那么，宗儒之钦顺之学是如何排佛的？其对于佛教

的批驳具 体 表 现 在 哪 些 方 面？以 及 我 们 应 该 怎 样

客观地评价罗氏佛教观？这些都值得研究。

一、“儒佛二道”与“佛禅甚浅”
罗钦顺对 佛 教 的 批 驳 主 要 是 通 过 对 比 儒 学 与

佛学，论证“儒 佛 二 道”，从 而 揭 示“佛 禅 甚 浅”来 逐

步展开的，其排佛无论广度与深度比之宋儒皆有较

大推进。对罗钦顺而言，“儒佛之异”主要体现在伦

理观、心性论两个方面，罗氏阐发了“顺应天理与逆

天背理”、“尽心知性与明心见性”之义。
（一）伦理观：顺应天理与逆天背理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虽然与儒学相冲突、调适、融

合，得 到 广 泛 传 播 与 发 展，但 是 儒 士 对 佛 教 的 批 驳

从未停止，而这首先就表现在伦理层面的诘难。罗

钦顺排佛也涵盖了对佛教伦理的指摘，其对儒佛伦

理观的比较 揭 示 了 佛 教 灭 绝 彝 伦、三 毒 犯 二、狭 小

偏私。

其一，灭 绝 彝 伦。儒 家 讲 究 纲 常 名 教，重 视 人

伦物理，以 期 顺 应 天 道。在 罗 钦 顺 看 来，佛 教 之 伦

理观与此相悖。“邵子有言：‘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

之道，岂自然之理哉！’片言可以折斯狱矣。顾彼犹

善为遁辞，以谓佛氏门中不舍一法。夫既举五伦而

尽弃之矣，尚 何 法 之 不 舍 邪！”［２］３０罗 钦 顺 引 用 邵 氏

之言，佛教尽 弃 君 臣、父 子、夫 妇 之 人 伦，这 如 何 算

得是符合 自 然 之 理 呢？仅 凭 这 一 条 便 可 断 佛 氏 之

罪！但佛教善于遁词之说，不承认他们否认这些现

象。罗氏认为，既 然 连 五 伦 都 全 盘 否 定 了，还 有 什

么不舍弃 的 呢！罗 钦 顺 批 驳 佛 教 灭 绝 彝 伦 的 另 外

一个方面是佛教断根绝源。儒家主张“生生之德”，
《易传？系辞》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“有天地然后有

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

妇然后有父 子，有 父 子 然 后 有 君 臣，有 君 臣 然 后 有

上下，有 上 下 然 后 礼 义 有 所 错”（《周 易·序 卦》）。

佛教是如 何 呢？“‘鸢 飞 鱼 跃’之 三 言，诚 子 思 吃 紧

为人处，复言‘君 子 之 道 造 端 乎 夫 妇’，则 直 穷 到 底

矣。盖夫妇居 室，乃 生 生 化 化 之 源，天 命 之 性 于 是

乎成，率性 之 道 于 是 乎 出。天 下 之 至 显 者，实 根 于

至微也，圣 贤 所 言 无 非 实 事。释 氏 既 断 其 根，化 生

之 源 绝 矣，犹 譊 譊 然 自 以 为 见 性，性 果 何 物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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哉！”［２］１５罗钦顺认为，夫妇之伦是生生化化的根源，

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皆产生于此。但是佛家却要断

此根 源，那 么 生 化 之 源 同 样 根 绝，所 以 佛 家 之 断 根

绝源不合儒家之“生生大德”，“佛氏昧焉，一切冥行

妄作，至于灭绝彝伦而不知悔，此其所以获罪于天，

有不可得而赎者。”［３］８３

其二，三 毒 犯 二。贪、嗔、痴 为 佛 教“三 毒”，亦

称“三不 善 根”。佛 家 僧 人 修 行 皆 应 远 此“三 毒”，

贪、嗔、痴 是 参 悟 佛 法 之 根 本 烦 恼，为“佛 氏 之 所 深

戒也”。不 过，在 罗 钦 顺 看 来，佛 教“三 毒 而 犯 其

二”。世人造 寺 写 经，供 佛 饭 僧，看 经 念 佛，如 果 佛

家以此为益，那么便是贪；如果不知此无益却为之，

那么便是痴。罗钦顺说：“且夫贪嗔痴三者，乃佛氏

之所深戒 也，谓 之‘三 毒’。凡 世 之 造 寺 写 经，供 佛

饭僧，看经念 佛，以 为 有 益 而 为 之，是 贪 也；不 知 其

无益而为之，是痴也。三毒而犯其二，虽活佛在世，
亦不 能 为 之 解 脱，乃 欲 谄 事 土 佛 木 佛，以 侥 幸 于 万

一，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！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

胜述，孰意佛书中乃有此等本分说话！人心天理诚

有不可得而泯灭者矣，余是用表而出之。有丹霞烧

木佛一事，亦可以解愚夫之惑。”［３］１８

其三，狭小偏私。儒家讲究“中和”，“喜怒哀乐

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。天

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

位焉，万物 育 焉。”（《礼 记·中 庸》）罗 钦 顺 认 为，佛

家不仅不达“中和”，且与此相对立，批驳佛学“狭小

偏私”。他 说：“雍 语 有 云：‘佛 之 广 大 高 明，吾 圣 人

已有之。而 圣 人 之 中 庸 精 微，佛 又 何 尝 有 邪！’又

曰：‘中庸精 微，即 是 此 心 感 应 发 用 之 妙，而 广 大 高

明，则心体也。’据 此 言，则 是 佛 氏 心 体 与 吾 圣 人 无

异矣。及答周 冲 问 儒 释 之 辨，则 曰：‘圣 人 之 学，至

大至公。释 者 之 学，至 私 至 小。大 小、公 私 足 以 辨

之矣。’夫既许之以‘广大高明’矣。何为又有‘至私

至小’之议哉？盖 佛 氏 之‘广 大 高 明’，即 本 觉 之 境

界也，此正是 元 明 悟 处，其 所 谓‘聪 明 圣 知 达 天 德’

者即此，是以概之圣人而不疑。殊不知天德乃帝降

之衷，非本 觉 也。本 觉 何 有 于 中 乎？ 不 中 故 小，不

中故私。狭小 偏 私，盖 先 儒 之 所 以 议 佛 氏 者，舍 此

则无以为儒释之 辨，故 不 得 不 援 之 耳。”［４］１２８历 史 上

对于佛家自私自利的批判可为多如牛毛，儒士排佛

者几乎无不于此添上几笔。程颢曾言：“圣人至公，
心尽天 地 万 物 之 理，各 当 其 分。佛 氏 总 为 一 己 之

私，是安得 同 乎？ 圣 人 循 理，故 平 直 而 易 行。异 端

造作，大小大费力，非自然也，故失之远。”［５］儒家圣

贤循 理 而 行 故 能 平 直，而 佛 家 著 一 己 之 私，则 不 合

自然、伦理。
在罗钦顺看来，伦理层面的批判只是就“形迹”

而言，要真正 识 得“儒 佛 之 异”须 指 示 佛 家“病 根”。
在回复其弟罗允恕的信中，罗钦顺说：“释氏之自私

自利，固与吾儒不同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断，他病根

所在不曽说 得。盖 以 灵 觉 为 至 道，乃 其 病 根，所 以

异于吾儒者，实 在 于 此。”［６］１４８－１４９因 此，罗 钦 顺 于 儒

佛“心性之辨”可谓“穷毕生之功”。
（二）心性论：尽心知性与明心见性

在心性论方面，儒佛答案不同。儒家强调尽心

知性，佛禅主张明心见性。“释氏之‘明心见性’，与

吾儒之‘尽心知性’，相似而实不同。”［２］２就《困知记》

而言，罗氏 的 儒 佛 心 性 之 辨 可 概 括 为：“圣 人 本 天，
释氏本心”、“有 见 于 心，无 见 于 性”、“道 心 人 心，混

然无别”。
第一，圣人本天，释氏本心。“程子尝言：‘圣人

本天，释氏 本 心。’直 是 见 得 透，断 得 明 也。本 既 不

同，所以其 说 虽 有 相 似 处，毕 竟 和 合 不 得。吕 原 明

一生问学，欲直造圣人，且尝从二程游，亦稔闻其议

论矣。及其 晚 年，乃 见 得‘佛 之 道 与 吾 圣 人 合’，反

谓二程‘所见太近’，得非误以妙圆空寂为形而上者

邪？以此希圣，无异适燕而南其辕，蔑由至矣。”［７］８４

显然，罗钦顺十分同意程子对儒佛异同的观点。张

载也曾说 过：“释 氏 不 知 天 命，而 以 心 法 起 灭 天 地，
以小缘大，以末缘本，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，真所谓

疑冰 者 与！”［８］他 认 为，佛 家 对 天 命 不 了 解，以 心 为

天地生灭之 根 据，以 小 为 大 之 原 因，以 本 为 末 之 原

因，佛家不能穷尽天地之理，却又说天地虚妄，就如

同未见冰而怀疑冰的夏虫。张载之说，罗钦顺甚为

赞许，引 用 其 言 并 说：“此 言 与 程 子‘本 心’之 见 相

合，又推 到 释 氏 穷 处，非 深 知 其 学 之 本 末，安 能 及

此？”［７］８４以禅学为例，罗氏认为禅学“局内遗外”，不

了解天人物我，与儒家之天人合一、“一以贯之而无

遗”实不 相 同。在 与《王 阳 明 书》中，其 曰：“……局

于内而遗其 外，禅 学 是 已。凡 为 禅 学 之 至 者，必 自

以为明心见性，然于天人物我，未有不二之者，是可

谓之有真见乎？”［９］１３４

第二，有见于心，无见于性。罗钦顺认为，儒家

所谓“性”指 的 是“理”，佛 家 只 了 解 心 却 不 了 解 性，
因此其教人 离 相，而 所 谓 空、觉、神 都 是 心 之 妙 用，

哪里是 性 呢？“释 氏 之 学，大 抵 有 见 于 心，无 见 于

性。故其为教，始则欲人尽离诸相，而求其所谓空，
空即虚也。既 则 欲 其 即 相 即 空，而 契 其 所 谓 觉，即

知觉也。觉性既得，则空相洞彻，神用无方，神即灵

也。凡释氏 之 言 性，穷 其 本 末，要 不 出 此 三 者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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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三者皆心之妙，而岂性之谓哉！”［２］２同时，罗 氏 指

出佛家“以觉为性”，“以寂感为性”，可谓切中其弊！

“佛氏之所谓性，觉而已矣。其所谓觉，不出乎见闻

知觉而 已 矣…一 一 穷 究，以 见 其 所 谓 性 者，果 不 出

于见闻 知 觉，别 无 妙 理，然 后 吾 儒 之 性 理 可 得 而

明。”［３］６１“彼明 以 知 觉 为 性，始 终 不 知 性 之 为 理，乃

欲强合于 吾 儒 以 为 一 道，如 之 何 其 可 合 也！”［３］６３罗

氏还 认 为，儒 家 以 能 寂 能 感 为 心，而 佛 家 以 能 寂 能

感为性，这便是儒佛于心性问题上之重大区别。究

其原因，佛家 不 了 解“性 即 理”，所 谓 性 即 是 最 精 微

之理，而佛家 却“以 寂 感 为 性”，这 便 与 儒 家 不 可 同

日而语！“盖吾儒以寂感言心，而佛氏以寂感为性，
此其所为甚异也。良由彼不知性为至精之理，而以

所谓神者当之，故其应用无方，虽不失圆通之妙，而

髙下无所准，轻重无所权，卒归于冥行妄作而已矣。

与吾儒之道，安可同年而语哉！”［３］７１－７２

第三，道心人心，混然无别。在罗氏看来，儒家

言心，佛家亦 言 心，但 儒 家 道 心、人 心 分 而 言 之，以

道心为性、人 心 为 情，佛 家 则 道 心、人 心 混 谈。“然

吾儒 见 得 人 心 道 心 分 明 有 别，彼 则 混 然 无 别 矣，安

得同！”［７］１１６罗钦顺认为，道心即性，人心即情。心只

此一 心，分 而 言 之 是 因 为 两 者 之 间 有 动 静、体 用 的

区别。道心是寂然不动的，是体，故微；人心是感而

遂通的，是用，故危。所谓“十六字心传”正是此意，
“人心惟危，道 心 惟 微；惟 精 惟 一，允 执 厥 中。”（《尚

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）朱熹曾言佛家只言人心，无所

谓道心。罗氏引述朱熹之言且认为其“说透禅学精

髓”，“朱子语类 有 云：‘吾 儒 只 是 一 个 真 实 底 道 理。
他也说我这个是真实底道理，如云‘惟此一事实，余

二则非真。’只 是 他 说 得 一 边，只 认 得 那 人 心，无 所

谓道心。’愚按，此言真说透禅学骨髓。”［４］１１８

同时，与心性论相联系，罗钦顺认为，儒佛二道

在境界论方面 存 在 差 异，即“清 明 莹 澈”与“虚 空 旷

荡”。儒家圣贤可“允执厥中”，能够做到不偏不倚、

无过无 不 及，又 可 循 性 而 为、无 所 乖 戾，即 所 谓“致

中和”，则“天 地 位 焉，万 物 育 焉”，儒 家“中 和”理 念

也是中华民 族 独 特 的 文 化 精 神 和 生 存 智 慧［１０］。同

时“于 矩 不 逾”，如 孔 夫 子 所 言 之“从 心 所 欲 不 逾

矩”。而佛家之境界是怎样呢？罗氏有言：“千圣相

传，只是一理。尧、舜、禹、汤所执之‘中’，孔子所不

踰之‘矩’，颜 子 之 所 谓‘卓 尔’，子 思 之 所 谓‘上 下

察’，孟子 之 所 谓‘跃 如’，皆 是 物 也。上 圣 大 贤，惟

其见之真，是以执之固，而行之尽。其次则‘博文约

礼’，吾夫 子 有 明 训 矣。盖 通 天 地 人 物，其 理 本 一，
而其分则殊。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，然后理之一者

可见，既有见 矣，必 从 而 固 守 之，然 后 应 酬 之 际，无

或差谬。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。禅家所见，
只是一片虚空旷荡境界，凡此理之在吾心与其在事

物者，竟不能 识 其 至 精 至 微 之 状 为 何 如，而 顾 以 理

为障。故朱子谓‘禅家最怕人说这理字’，诚切中其

病矣。”［７］１１０此不赘言。

二、“尊信程朱”与“心学为禅”
罗氏以儒为 宗，明 辨 儒 佛 异 同，此 为 其 佛 教 观

之一方面，前 已 详 述。另 一 方 面，罗 氏 以 程 朱 正 脉

自居，故其 对 心 学 一 派 染 佛 迷 禅 颇 有 微 辞。“唐 宋

诸名臣，多 尚 禅 学。学 之 至 者，亦 尽 得 受 用。盖 其

生质既美，心地复缘此虚静，兼有稽古之功，则其运

用酬酢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且凡为此学者，皆不隐其

名，不讳其实，初 无 害 其 为 忠 信 也，故 其 学 虽 误，其

人往往有足称焉。后世乃有儒其名而禅其实，讳其

实而侈其名者，吾不知其反之于心，果何如也？”［２］２２

故罗钦顺对陆王心学进行了详细而有深度的剖析，
认为“象山分明是禅”、“阳明安于禅学”。

（一）“象山分明是禅”
罗钦顺认为，象 山 之 学 术 为 佛 家 之 禅 学，且 笃

定其为禅 学 而 不 容 有 毫 厘 之 差。罗 氏 在 与 其 弟 罗

允恕 的 通 信 中 直 言：“象 山 之 学，吾 见 得 分 明 是

禅”［６］１４８。我们可以从以下三 个 方 面 来 理 解 罗 钦 顺

对象山学问之批驳。
第一，阳避其名，阴用其实。罗钦顺以儒为宗，

对儒学之传 承 与 道 统 之 维 护 具 有 极 强 的 历 史 使 命

感，十分反 对 混 杂 儒 佛。罗 氏 曾 直 斥 张 子 韶“得 罪

于圣门”：“张子韶以佛语释儒书，改头换面，将以愚

天下之耳目，其得罪于圣门亦甚矣。而近世之谈道

者，或犹阴祖其故智，徃徃假儒书以弥缝佛学，律以

《春秋》诛 心 之 法，吾 知 其 不 能 免 夫！”［２］３１罗 氏 认 为

张子韶借用佛家语言来阐释儒家圣经，实则是改头

换面之手法，如 此 便 会 愚 弄 天 下 人，也 将 于 圣 门 有

罪！显然，在 罗 氏 看 来，“得 罪 于 圣 门”评 价 同 样 适

合于象山。“然 或 者 见 象 山 所 与 王 顺 伯 书，未 必 不

以为禅学非 其 所 取，殊 不 知 象 山 阳 避 其 名，而 阴 用

其实也。何 以 明 之？ 盖 书 中 但 言，两 家 之 教，所 从

起者不同，初 未 尝 显 言 其 道 之 有 异，岂 非 以 儒 佛 无

二道，惟其主 于 经 世，则 遂 为 公，为 义，为 儒 者 之 学

乎！所谓‘阴用其实’者，此也。或者又见象山亦尝

言致思，亦尝言格物，亦尝言穷理，未必不以为无背

于圣门之训，殊不知言虽是，而所指则非。”［１１］４６有人

看到象山写给王顺伯的书信，可能会以为象山不赞

成 禅 学，但 何 曾 想 到 象 山 只 是 表 面 上 避 开 佛 禅 之

名，而实际上却运用禅学之实。如何来证明呢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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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在信中只是于起点上指出儒佛之异，并未言明儒

佛两家的根本区别。显然象山是认为儒佛一道，只

是重点在于经世，成就公与义，成为儒者的学问吗？

这便是“阴用其 实”！ 虽 然 象 山 也 曾 言“致 思”、“格

物”、“穷理”等等，但是并不能表明象山没有违背圣

人之训诫。罗 氏 认 为，虽 然 象 山 不 用 佛 禅 之 语，但

是其学术实质上就是禅学。
第二，象山之书，皆言明心。罗氏指责象山“阳

名阴实”，主要是从心性方面言说的。象山主张“宇

宙便是吾心，吾 心 便 是 宇 宙”、“心 即 是 理”，这 些 在

罗氏看来都是禅学的明心之说。“盖尝徧阅象山之

书，大抵皆明心之说。”［１１］４４“尝考 其 言 有 云‘心 即 理

也’，然则 性 果 何 物 邪？又 云‘在 天 者 为 性，在 人 者

为心’，然则性果不在人邪？既不知性之为性，舍灵

觉即无以 为 道 矣，谓 之 禅 学，夫 复 何 疑！”［１１］４５－４６心

性之说是罗钦顺“儒佛之辩”的核心内容，儒家讲究

“尽心知性”，佛 禅 主 张“明 心 见 性”。罗 氏 认 为，佛

禅以“知觉”为性，其所得都是些“虚灵之光景”、“灵

觉之光景”罢了，象山心学之症结也在此。“遂乃执

灵觉以为 至 道，谓 非 禅 学 而 何！ 盖 心 性 至 为 难 明，
象山之误正在于此，故其发明心要，动辙数十百言，
亹亹不倦，而 言 及 于 性 者 绝 少。间 因 学 者 有 问，不

得已而言之，止是枝梧笼罩过，并无实落，良由所见

不的，是以不得于言也。”［１１］４５

第三，师 心 自 用，自 误 误 人。罗 钦 顺 对 象 山 之

批判 不 仅 在 于 思 想 本 身，也 指 责 象 山 贻 误 后 学、自

误误人，“故 学 而 不 取 证 于 经 书，一 切 师 心 自 用，未

有不自误者 也。自 误 已 不 可，况 误 人 乎！”［１１］４８杨 简

是象山门下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学 生，其 学 术 师 承 象 山，
罗氏认为 其 学 问 与 佛 禅 也 无 分 别。“癸 巳 春，偶 得

《慈湖 遗 书》，阅 之 累 日，有 不 胜 其 慨 叹 者。痛 哉！

禅学之误 人 也，一 至 此 乎！慈 湖 顿 悟 之 机，实 自 陆

象山发之。其自言：‘忽省此心之清明，忽省此心之

无始末，忽省 此 心 之 无 所 不 通’，即 释 迦 所 谓‘自 觉

圣智境界’也。书中千言万语，彻头彻尾，无非此个

见解，而 意 气 之 横 逸，辞 说 之 猖 狂，比 之 象 山 尤

甚。”［１１］１０２罗钦顺曾深读过杨简的《慈湖遗书》，慨然

有叹于“禅学误人”。他认为，杨简的顿悟体验实际

是从象山学而来。杨简说过：“忽然省悟此心清明，
忽然省悟此心永恒，忽然省悟此心无所不通”，这与

佛家所言“自 觉 圣 智 境 界”并 无 二 致。《慈 湖 遗 书》

洋洋 洒 洒 数 万 言，从 头 到 尾 讲 的 都 是 这 个 道 理，但

杨氏之“师 心 自 用”比 之 象 山 可 谓“有 过 之 而 无 不

及”！杨简甚至自诩已达到“定慧不二”之“圆明”境

界，罗氏认为这 就 是 学 禅 者 之“不 逊”之 处。“慈 湖

所引《论语》‘知及之’，以合佛氏之所谓‘慧’也；‘仁

能守之’，以合 佛 氏 之 所 谓‘定’也。‘定 慧 不 二，谓

之圆明’，慈湖盖以此自处。其门人颇有觉者，则处

之‘日月至焉’之列，乃慧而不足于定者也。观慈湖

自处之 意，岂 但 与‘三 月 不 违 仁’者 比 肩 而 已 哉？

《大哉》一 歌，无 状 尤 甚。凡 为 禅 学 者 之 不 逊，毎 毎

类此。”［１１］１０９

（二）“阳明安于禅学”
有明一 代，王 学 日 盛、朱 学 式 微。罗 钦 顺 与 阳

明同朝为官，私 交 甚 好，与 阳 明 亦 有 书 信 往 来。罗

氏对阳明之指摘虽不及其对陈白沙、湛若水批判之

严厉，但 是 往 往 究 其 底 蕴、切 中 其 要，其 批 判“阳 明

安于禅学”，主 要 包 括“良 知 之 辩”、“格 致 之 辩”，其

中“格致之辩”是罗氏辩驳的核心。
其一，良知之 辩。良 知 良 能 之 说 语 出《孟 子》：

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虑而知者，其

良知也。孩提 之 童 无 不 知 爱 其 亲 者，及 其 长 也，无

不知敬其 兄 也。”（《孟 子·尽 心 上》）阳 明 以 此 心 之

良知为天理，“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”，而孟子原

意之良知并 无 此 意，显 然，阳 明 于 此 加 以 心 学 的 发

挥。罗钦顺 曾 于 多 处 点 名 或 不 点 名 地 批 判 了 阳 明

此说。“孟子曰：‘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

长也，无不知 敬 其 兄 也。’以 此 实 良 知 良 能 之 说，其

义甚明。盖知能乃人心之妙用，爱敬乃人心之天理

也。以其不待思虑而自知此，故谓之良。近时有以

良知为天理者，然则爱敬果何物乎？程子尝释知觉

二字之义云：‘知是知此事，觉是觉此理。’又言：‘佛

氏之云觉，甚 底 是 觉 斯 道，甚 底 是 觉 斯 民？’正 斥 其

认知觉 为 性 之 谬 尔。夫 以 二 子 之 言，明 白 精 切 如

此，而近时异说之兴，听者曾莫之能辨，则亦何以讲

学为哉！”［３］９２在 与 时 人 的 通 信 中 也 可 见 罗 氏 对“良

知即天理”的批评，其在《答欧阳少司成崇一》中说：
“来书 凡 三 段，第 一 段 申 明 良 知 即 天 理 之 说 甚 悉。

首云：‘知 觉 与 良 知，名 同 而 实 异。’末 云：‘考 之 孔、
曾、思、孟、濓 溪、明 道 之 言，质 之《楞 伽》、《楞 严》、
《圆觉》、《涅盘》诸 经，其 宗 旨 异 同 颇 觉 判 别。’足 知

贤契不肯以禅学自居也。然人之知识不容有二，孟

子本意，但以 不 虑 而 知 者 名 之 曰 良，非 谓 别 有 一 知

也。今以知恻 隐，知 羞 恶，知 恭 敬，知 是 非 为 良 知，

知视，知听，知 言，知 动 为 知 觉，是 果 有 二 知 乎？…
诸如此类，其证甚明，曾有一言谓良知为天理者乎！

…徒 滋 后 学 之 惑 而 已，非 惟 不 足 以 明 道，且 将 获 罪

于圣门，可 不 慎 乎！”［１２］１３３－１３５罗 氏 考 证 于《乐 记》、
《易传》等都未曾有“良知即天理”一说，而且认为这

一说只会使 后 学 徒 增 迷 惑，不 仅 不 能 够 明 晓 大 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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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且还将于圣门有罪，故不得不慎重！

其二，格致之辩。《礼记·大学》有云：“致知在

格物”、“物格而后知至”。罗氏认为致知与格物、物

格与知至的 先 后 次 序 不 容 有 差，当 依《大 学》之 言。
但是 按 照 阳 明 之 意，则 先 后 顺 序 必 将 颠 倒，所 以 在

与阳明书信中指出了这一问题。“又执事答人论学

书有云：‘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也。致吾心良知

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

心之良知 者，致 知 也；事 事 物 物 各 得 其 理 者，格 物

也。’审如所 言，则 大 学 当 云‘格 物 在 致 知’，不 当 云

‘致知在格物’；当云‘知至而后物格’，不当云‘物格

而后知至’矣。且既言‘精察此心之天理，以致其本

然之良 知’，又 言‘正 惟 致 其 良 知 以 精 察 此 心 之 天

理’。然则天 理 也，良 知 也，果 一 乎，果 非 一 乎？ 察

也，致也，果 孰 先 乎，孰 后 乎？”［１３］１４７－１４８罗 氏 认 为 依

“致吾心之 良 知 者，致 知 也；事 事 物 物 各 得 其 理 者，
格物也。”之言，那 么《大 学》中 的“致 知 在 格 物”，就

应改为“格 物 在 致 知”；“物 格 而 后 知 致”，就 应 改 为

“知至 而 后 物 格”。显 然，罗 氏 是 不 同 意 阳 明 之 说

的。同时，罗 氏 亦 不 同 意 阳 明 格 物 之 训。阳 明 训

“物”为“意之用”；训“格”为“正”，“正其不正以归于

正”。在阳明回复罗氏的信中，阳明说：“格物者，格

其心之物 也，格 其 意 之 物 也，格 其 知 之 物 也。正 心

者，正其物之心也；诚意者，诚其物之意也；致知者，
致其物之知也”［１４］在罗钦顺看来，“物之心，物之意，
物之知”中只是一物，而“格其心之物，格其意之物，
格其知之 物”中 却 是 三 物，三 物 与 一 物 不 可 通。在

谈到“格此物”、“致 此 知”时，罗 钦 顺 认 为 这 实 际 就

是佛家之“明 心 之 说”，对 儒 家 来 说 是 极 其 之 不 幸！

“世顾有尊用‘格此物’、‘致此知’之绪论，以阴售其

明心之说 者，是 成 何 等 见 识 邪！ 佛 氏 之 幸，吾 圣 门

之不幸也。”［２］５

三、“卫道有功”与“评佛有偏”
通过上述罗钦顺佛教观之基本要义的了解，罗

氏认知、理 解、评 判 佛 禅 之 本 来 面 貌 也 显 现 出 来。
在此基础上，对罗氏佛教观之评析方才可能是客观

中道、不 失 公 允 的。我 们 认 为：一 方 面 来 说，罗 氏

“卫道有功”，此为时贤与后人所公认；另一方面，罗

氏“评佛有偏”，其对佛教之评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

误读。
（一）卫道有功

黄宗羲在《明 儒 学 案·诸 儒 学 案 中 一》中 曾 评

价罗钦顺：“呜 呼！先 生 之 功 伟 矣！”［１５］时 人 黄 芳 为

《困知记》作 序 时 曾 言：“而 于 禅 学，尤 极 探 讨，以 发

其所不同 之 故。自 唐 以 来，排 斥 佛 氏，未 有 若 是 其

明且悉者，卫 道 于 是 乎 有 功。”［１６］２３５可 以 看 到，罗 钦

顺于儒学之贡献是得到极大肯定的。总的来看，钦

顺之“卫道 有 功”体 现 在 接 续 程 朱、维 护 道 统，革 新

理学、复兴气学，力主排佛、批驳禅学等三个方面。

首先，接续程朱，维护道统。罗钦顺宗本程朱，
对诋毁者予以批驳，并认为这种“横加诋訾”对朱子

无伤，“今之 学 者，概 未 尝 深 考 其 本 末，但 粗 读 陆 象

山遗书数过，辙随声逐响，横加诋訾，徒自见其陋也

已矣，于朱子乎何伤！”［２］７罗钦顺在维护儒学道统的

过程中，也 凸 显 出 其 高 度 的 历 史 使 命 感、责 任 感。
“理一分殊”源自程颐对《西铭》的回答，朱子亦继承

了程颐的思想。钦顺沉潜体察、真积力久，认为“性

命之妙”不出 乎“理 一 分 殊”四 个 字，当 然 这 也 是 罗

氏接续程 朱 的 体 现。“愚 尝 寤 寐 以 求 之，沉 潜 以 体

之，积以岁年，一旦恍然，似有以洞见其本末者。窃

以性命之妙，无出理一分殊四字，简而尽，约而无所

不通，初不 假 于 牵 合 安 排，自 确 乎 其 不 可 易 也。盖

人物之生，受 气 之 初，其 理 惟 一，成 形 之 后，其 分 则

殊。其分之殊，莫非自然之理，其理之一，常在分殊

之中。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。语其一，故人皆可以

为尧舜，语其殊，故上智与下愚不移。圣人复起，其

必有取于吾言矣。”［２］９同时，应该引起注意 的 是，罗

氏虽尊信程朱，但 并 非“照 搬 照 抄”式 的 采 用。“理

一分殊”、“心性论”等问题上，罗氏基本继承了程朱

理学；不过，罗氏在理气关系上却与程朱不同，其更

多受张载气学思想的影响。
其次，革 新 理 学，复 兴 气 学。冯 友 兰 先 生 曾 在

《中国哲学史 新 编》中 这 样 评 价 罗 钦 顺：“罗 钦 顺 是

理学的革新者”［１７］，并 且 认 为 罗 氏 两 大 学 术 贡 献 之

一就是“复兴 气 学”。［１８］相 对 于 程 朱 来 说，罗 钦 顺 对

理气关系做了 新 的 阐 释。首 先，“就 气 认 理”与“认

理为气”应 作 分 别。罗 氏 认 为 理 应 在 气 上 体 认，但

不能将气认 作 理，两 者 之 间 不 容 有 丝 毫 偏 差，如 果

这一点 不 能 辨 识，那 么 再 多 的 说 明 也 无 益 处。其

次，什么是 理 呢？罗 氏 认 为 理 是 一 物 之 主 宰，也 是

事物所以然的根据。气自身变动不居，“就气认理”
也应动态 而 言，认 理 须 在“转 折 处”观 之，这“往 而

来、来 而 往”便 是“转 折 处”。最 后，罗 氏 直 言 气 为

本、气 本 一。“盖 通 天 地，亘 古 今，无 非 一 气 而 已。
气本一也，而 一 动 一 静，一 往 一 来，一 阖 一 辟，一 升

一降，循环无已。”［２］５－６天地之间，古往今来，所有现

象，都是一 气 所 形 成 的。气 本 为 一，气 是 运 动 变 化

的，动静、往 来、阖 辟、升 降，循 环 往 复，永 不 停 止。
可 见，罗 氏 之 理 气 观 比 之 程 朱 之 理 气 观 确 实 有 革

新，“钦顺信奉程朱理学，他也汲取了其间不乏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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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 倾 向 的 理、气 思 想，但 他 根 本 上 还 是 超 越 了 程

朱理学，构建了以气为本的‘气学’。”［１９］

最后，力 主 排 佛，批 驳 禅 学。如 前 引 黄 芳 之 说

所言，钦顺之排佛既明且悉，为唐以来之最，实居功

至伟。比之宋儒，钦顺于广度与深度皆有推进。从

广度 来 看，罗 氏 遍 尝 阅 读 之 佛 家 典 籍、史 传 数 量 可

谓多、范围可谓广。就《困知记》所涉及的佛教典籍

而言，罗氏曾阅读的佛典包括《楞伽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
《金刚 经》、《心 经》、《圆 觉 经》等 等。“尝 阅 佛 书 数

种，姑就其所见 而 论 之。《金 刚 经》、《心 经》可 为 简

尽。《圆觉》词意稍复。《法华》紧要指示处，才十二

三，余皆闲言语耳，且多诞谩。达摩虽不立文字，直

指人心，见 性 成 佛，然 后 来 说 话 不 胜 其 多。亦 尝 略

究其始终。其教人发心之初，无真非妄，故云‘若见

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’；悟入之后，则无妄非眞，故云

‘无明、真如无异境界’。虽顿、渐各持一说，大抵首

尾衡决，真 妄 不 分，真 诐 淫 邪 遁 之 尤 者。如 有 圣 王

出，韩 子 火 攻 之 策，其 必 在 所 取 夫！”［１１］５７从 深 度 来

看，罗 钦 顺 对 佛 教 中 的 重 要 名 相 也 进 行 了 详 细 探

讨，例如：《困知记》（续卷上）中，罗氏对于《楞伽经》

中的“五法”、“自 性”、“八 识”、“无 我”进 行 了 分 析，
对“识”、“觉”等 详 论 之。尊 信 程 朱、批 驳 佛 禅 也 为

罗氏博得了“真儒”的美名，恐怕批驳佛禅要占很大

一部分！

（二）评佛有偏

罗钦顺曾对儒者排佛的情况进行过分类，认为

可作三分，其 一 为“真 知 其 说 之 非 而 痛 辟 之”；其 二

为“未能深知 其 说 而 常 喜 辟 之”；其 三 为“阴 实 尊 用

其说而阳辟之”。“吾儒之辟佛氏有三，有真知其说

之非 而 痛 辟 之 者，两 程 子 张 子 朱 子 是 也；有 未 能 深

知其 说 而 常 喜 辟 之 者，笃 信 程 张 数 子 者 也；有 阴 实

尊 用 其 说 而 阳 辟 之 者，盖 用 禅 家 诃 佛 骂 祖 之 机 者

也。夫佛氏似 是 之 非，固 为 难 辨，至 于 诃 佛 骂 祖 之

机作，则 其 辨 之 也 愈 难。吁，可 畏 哉！”［３］８３显 然，罗

氏以第一 种 自 居。虽 然 罗 氏 对 佛 禅 的 批 驳 为 唐 代

以来之 最 有 力 者，但 其 佛 教 观 亦 有 偏 颇。究 其 原

因，主要是宗 儒 立 场 所 致；此 外，罗 氏 虽 极 力 排 佛，
但其早年浸 染 佛 学 的 经 历 也 使 罗 氏 不 自 觉 地 受 佛

教影响。

其一，宗儒立场。罗氏以儒为宗、笃信程朱，往

往站在儒家和程朱理学的立场予以排辟，不免带有

派别之偏见。由于其立场过于坚定，甚至有时候带

有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。罗氏指责“象山为禅”，便

是一例。另外，在 罗 氏 评 杨 简 之 学 时，也 可 得 见 罗

氏宗儒立 场 所 带 来 的 消 极 影 响。罗 氏 曾 累 日 阅 读

杨简之《慈 湖 遗 书》，认 为“书 中 千 言 万 语，彻 头 彻

尾，无非此个 见 解，而 意 气 之 横 逸，辞 说 之 猖 狂，比

之象山尤甚。”［７］１０２后 又 言：“至 凡 孔 子 之 微 言 大 训，

又往往肆其邪说以乱之，夸实为虚，揉直作曲，多方

牵合，一例 安 排，惟 其 偏 见 是 就。务 令 学 者 改 视 易

听，贪新忘旧，日渐月渍，以深入乎其心。其敢于侮

圣言，叛圣经，贻误后学如此，不谓之圣门之罪人不

可也。世之君 子，曾 未 闻 有 能 鸣 鼔 而 攻 之 者，反 从

而为之役，果 何 见 哉！”［７］１０２－１０３罗 钦 顺 认 为，杨 简 用

邪说来解释孔子之微言大义，以实为虚、以直为曲，

牵强附会、肆 意 安 排，以 求 得 孔 子 之 言 靠 拢 自 身 之

偏见。杨简有辱圣人之言，离经叛道，贻误后学，实

在是圣门之罪人。很明显，罗氏评价杨简之学时带

有极强的学派成见，有失公允。
其二，浸 染 佛 学。佛 教 汉 传 以 来，几 乎 没 有 儒

者不 染 佛 学，罗 氏 亦 不 例 外，在 罗 氏 著 作（尤 其 是

《整庵存稿》）中，我 们 发 现 钦 顺 之 学 浸 染 佛 学 对 其

评价佛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罗氏之学由禅入儒，
罗钦顺“官京师”后，受当时佛教盛行的影响，也“沉

湎佛教”。他曾谈 到 了 自 己 迷 佛 的 经 历，《困 知 记》
（卷下）中 有 云：“愚 自 受 学 以 来，知 有 圣 贤 之 训 而

已，初不知所谓禅者何也。及官京师，偶逢一老僧，
漫问何由成佛，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云：‘佛在庭前栢

树子’。愚 意 其 必 有 所 谓，为 之 精 思 达 旦。揽 衣 将

起，则恍然而悟，不觉流汗通体。既而得禅家《证道

歌》一 编，读 之 如 合 符 节，自 以 为 至 奇 至 妙，天 下 之

理莫或加焉。”［１１］４４罗钦顺参话头得悟，而后“佛家书

但过目便迎刃而解”，可见其入佛之深。拜僧阅历、
参禅经验只是罗氏“沉湎佛学”的一个方面，其对于

佛教理论、典籍亦有极深研究，前已述及。此外，在

罗氏诗歌中 多 见 其 不 自 觉 地 使 用 佛 家 名 相、理 论，
也曾遍访 佛 教 古 迹 名 胜。“朝 访 名 山 露 未 晞，翠 岚

浮动欲侵 衣。坡 头 路 转 松 阴 合，陇 上 人 闲 荳 荚 肥。

泉响遥闻心已净，寺门初到梦先飞。从来剩有烟霞

癖，争奈行藏与愿违。（数月前尝梦游上元县一寺，
及 入 山 则 宛 然 梦 中 境，乃 知 上 元 即 青 原，亦 异

哉！）”［２０］（卷 十 八）记载 了 庚 辰 闰 八 月 十 一 日 与 其 弟 罗

允恕等人游玩青原山的情形。再如，《季弟允恕，家

居十有五 年，几 若 与 世 相 忘 者，兹 再 被 召，命 长 银

台，无复可辞之意，于其行也，赋得五言古诗一篇送

之》及《晴 山 摉 书 舍 为 廖 太 守 赋》中，罗 氏 谈 及“真

乐”时亦 融 入 了 佛 家 内 容。一 般 认 为，宋 儒 对 于 佛

教的态度往 往 是 暧 昧 不 明、极 其 复 杂 的，这 也 导 致

了宋代儒士 对 佛 教 认 知、理 解、评 价 的 偏 颇，“存 在

较严重的误读现象，这种‘误读’包括对佛教常识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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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的 支 离 性、对 佛 教 教 义 理 解 的 表 层 性、对 佛 教 功

用评价的片面性。”［２１］但整体来看，尤其比之 宋 儒，
罗氏思维方式、理论主张受佛教之影响可谓微乎其

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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